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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戏曲发展的文物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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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以来，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对宋金时期戏曲发展状况

的认识，基本上没能超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所论的内容。宋金戏曲文物

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使人们对宋金戏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宋

金戏曲文物问世的情况、及其所展示的形态、内容等可以看出，宋金时期的戏

曲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并且处于发展变化中；其中北宋杂剧的演变最具有典型

意义。而文物中所见到的戏曲表演场所，则透露了成熟戏曲形态演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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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金戏曲的总体面貌可以概括为“没有统一的体制、没有统一的艺术

标准，而是一个丰富庞杂的综合体”[1]（P22）。并可按表演特点分为偏重说

白、滑稽成分较浓的，偏重歌舞的，偏重故事表演、综合性较强的三种类型。

然而这实际上只是就宋金杂剧来说的。戏曲文物一方面印证了杂剧的这一特

点，另一方面却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其他种类的表演样式，比如傀儡戏表

演、社火演出等，还出现了在专门的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情况。而且有些出现于

文物中的乐舞、说唱等表演，与文献记载的杂剧演出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乐舞表演，其渊源可追溯至原始歌舞，后来被宫廷贵族阶层广泛

用于各种场合。唐代始有将众多表演艺术合而为一的乐舞形态，如《兰陵

王》、《踏摇娘》、《钵头》、以及《柘枝》、《霓裳羽衣舞》、《剑舞》

等，其中《兰陵王》、《踏摇娘》、《钵头》等已是叙事歌舞，集中代表了当

时歌舞融叙事、抒情等表演为一体的特性。此后，“宋初循旧制，教坊凡四

部”的情况表明[2]（卷 146 乐十九“俗部乐·女乐”条），宋代宫廷乐舞对

唐代的承袭很明显。然而，这种带有宫廷气息的文艺样式，却作为戏曲文物出

现于没有功名的平民墓中，充分说明了宋金时期宫廷与民间演剧活动的交流状

况，也反映了其时社会风俗的转变。当然，用于宫廷的乐舞表演是规模较大、

整饬有序的，而宋金戏曲文物中的此类演出，场面较大的演出中伴奏者为十余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人，少的则只有四到五人，应当说是这类表演适应民间具体情况时，作了一定

程度的简省的结果。但也反映出这类表演进入普通平民阶层后虽保有了其歌舞

娱人的特色，只是尚未形成如杂剧那样的适合各阶层的通行样式，这可能是这

类戏曲文物到金代以后就逐渐减少的原因之一。因为与说唱艺术相比较，乐舞

表演的抒情意味毕竟仍然很浓厚。这是由于它长期以来为宫廷贵族以及文人士

大夫阶层所喜好，表演中的叙事因素往往因观赏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起提示

作用，演出本身实际以表现抒情为主。而说唱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则受佛寺俗

讲、变文的影响很大，且不说讲经变文要把经文、佛理以通俗的形式娓娓道

来，就是俗讲也要靠平易浅俗及趣味性才能赢得大批欣赏者。所以，虽然说唱

艺术的观赏性有所减弱，但故事性、情节性的增强，却使它更具有大众化、通

俗化的特点，这一点在戏曲文物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河南安阳蒋村的戏俑

及舞台模型表明说唱表演在金代已登上了舞台[3]( 页 64、图版九)，预示了成

熟戏曲诞生的信息。也充分说明了当时这一表演样式所受欢迎的程度。可以

说，大众的艺术才最有生命力和创新的活力。 

    就乐舞表演和说唱表演两类戏曲文物而言，前者体现了上层风习对下

层的影响，而后者更多的反映了平民阶层自身的口味。因为说唱艺术源自佛

寺，扎根、流布民间，所讲唱内容为有情节有趣味的故事，能够比抒情歌舞更

好的满足平民阶层的精神需求。这其中，故事性的加强正是宋金杂剧走向成熟

形态的一个关键环节。当然，乐舞表演的影响依然存在，事实上，金代与南宋

出现的社火类文物，表明这种艺术已为适应民众的欣赏口味而作了改变，已被

吸纳入民俗中和民间的蜡舞、雩舞、傩舞相融合，成为了民间社火歌舞的构成

成分。社火类戏曲文物出现的原因应当是当时广大城乡社火表演盛行的结果，

而社火活动更多的与农业生产活动、农事祈祷、民间岁时节令相联系，所以是

诸种戏曲文物中乡土气息、民俗趣味最为浓厚的一类。需要尤其注意的是，社

火类戏曲文物集中出现于南宋与金代，显示了戏曲活动民俗化程度加深的趋

势，也揭示了民间赛社活动对戏曲发展演变的深刻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在金

灭北宋后受到了摧残破坏，然而民间的演艺活动并没有因此衰落下去。因为战

争对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冲击是一方面，对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间习俗的冲击又

是一方面。我国自古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围绕农时活动的各种宗教

民俗活动十分普及，蜡祭、社祭、雩祭渊源流长，根植民间；随着唐、五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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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佛、道影响的扩大，到宋金时，我国本土的岁时节日已与宗教活动交互混

融，宗教艺术也随之影响到民俗活动中，为戏曲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而宋

金易代的历史事变，战争导致的惨痛现实，无形中对于广大民众宗教信仰的增

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民间社火的兴盛也当与此影响有一定关系，比如河南焦

作西冯封社火砖雕中就有僧人形象[4]。由此可见，金代社火类文物的出现表

明戏曲的发展有了新的天地，对成熟戏曲的产生起到了孕育作用。而且它在戏

曲形成之后，仍以其包容各种表演因素的混融性，以其民俗特性之岁时节令、

祭祀表演的功能长久的生存于我国广大乡土社会中。 

    宋金戏曲文物中，傀儡戏表演也很常见。这种表演不仅有较强的故事

性，而且有极强的观赏性，是其得以广泛流传而成为宋金戏曲文物之一的重要

原因。而且我们注意到傀儡戏文物的载体最为多样，有瓷枕、砖雕、铜镜、壁

画、传世绘画等，由此可见其影响达于世俗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 

    就扮演特性而言，傀儡戏在我国成熟戏曲样式形成之前无疑最具典型

性。但这一特性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即一开始其并不具备多少故事扮演

功能。最早其功能也主要体现为以歌舞宥人，见于《列子·汤问》的记载云：

“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献工人名偃师者”为穆王造一“能倡者”木偶人，

“领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则载：“木偶

人，运机关，舞于陴间”。只是到了后来，傀儡表演才逐渐与歌舞功能相分

离，而侧重于故事表演，是为傀儡戏。而且它在表现故事内容方面，有着比说

唱强的多的表演性与观赏性。其扮演功能于汉代已有表现，如杜佑《通典》卷

一四六以及《旧唐书·音乐志》都载：“魁儡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

家乐也，汉末始用之嘉会”，表明大约到汉末，傀儡表演中已有了与歌舞相伴

的戏剧表演成分。而最晚到唐代这一功能已经形成，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

六“道祭”条：“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景云葬日……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

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象，机关动作，不异于生”。故事性的加强也意味着

吸引力的增加，其影响也随之更加广泛，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木偶戏表演于是

开始盛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云：“大司徒杜公在维扬日，尝召宾幕

闲话：‘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阑衫，入

市看盘铃傀儡，足矣’”。一种表演艺术的商品化标志了其受欢迎的程度和其

影响力之大，也说明了其生存能力之强和存在的广泛性，这正是其成为民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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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普及艺术明证。傀儡戏在宋代的流行程度和影响之广，于此类文物可见一

斑。 

  

二 

    在宋金时期各种表演艺术中，杂剧的发展演变最具有典型意义。而在

宋金戏曲文物中也以杂剧为最大的一类，包括展示脚色与表现演出场面两种情

况，说明杂剧表演最受人欢迎。而稍加注意会发现，戏曲砖雕最早作为文物多

出现在佛塔上，其中除浙江黄岩寺塔宋乾德三年砖雕为戏曲人物形象外[5]，

河南开封禹王台宋初繁塔砖雕[6]、天津蓟县白塔寺辽清宁三年砖雕[7]、辽宁

海城市辽代金塔砖雕等都是以乐舞伎乐人物为主[8]，这充分反映出唐代以来

在寺庙中进行说唱伎艺表演的影响。杂剧脚色砖雕，是宋金戏曲文物中最有价

值、数量最大的一个类别，与演出场面有关的文物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艺

术体制特点的形象资料。 

    在展示杂剧脚色的文物中，基本上都是五人一组，和史料记载的：

“杂剧中末尼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末尼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

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基本吻合。对“末尼色主张”的含

义，有人解释为末尼色在戏班组织和表演中具有管理协调指挥的功能，这样就

和“末泥为长”的“为长”功能相应了。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理解。《都城纪

胜》“瓦舍众伎”条记载教坊分工及管理情况的材料为：“散乐，传学教坊十

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

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色有色

长，部有部头”。由此可知，“杂剧中末尼为长”是对末尼色居于杂剧组织中

的统领管理地位而言的。在接下来的材料中：“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作寻常

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作正杂剧，通名两段。末尼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

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可见这里所讲的为表演的情

况，即先有艳段，再演正杂剧。其中，“主张”、“分付”、“发乔”、“打

诨”或添一人“装孤”等，指的是在表演中各个脚色的不同表现，所以并列到

一起，表现它们在表演中协调运作，共同使场面得以发展的情况。否则，在已

指明“末尼为长”的情况下，又指出“末尼色主张”则显多余。虽然对末尼色

在演出中如何“主张”不能象“发乔”、“打诨”那样从字面上推测出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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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荥阳出土的宋绍圣三年石棺线刻杂剧演出图，为我们提供了形象材料，图

中第三人和第一人正在形成戏剧性冲突场面，而第二人正和两人的表演相配

合。其中手中执杖的左侧第一人就是末尼色在参与演出，而非指挥演出，否

则，三人无法构成一个有机整体①。 

    又，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条载：“院本则五人，一曰

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

云”。这就使人注意到宋金杂剧脚色体制的形成与唐以来参军戏的关系。 

    从唐到宋历时四百余年，一种艺术样式究竟如何潜演，已史不能明，

但宋金杂剧脚色体制之形成与唐以来参军戏的关系尚“草蛇灰线”，有依稀可

辩之处。在唐代，参军戏或曰弄参军滑稽说唱表演中已出现相对固定的脚色名

称和表演程式。这是和宋杂剧脚色形成关系最密切、有最直接渊源的一种表演

形式。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开元中，黄繙绰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

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

辱之，经年乃放”。另一条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石

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

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

斗数单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王国维考证说：“后汉之

世，尚无参军之官，则赵书之说殆是”[9](P6)。这一表演的流行与发展即弄

参军或参军戏。在其发展了的表演中，参军色装痴弄乖，另一脚色名“苍鹘”

则嘲讽扑击之。而宋杂剧与参军戏相比，后者为一单纯的演出样式，前者在广

义上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是杂糅包含各种表演技艺与样式的综合体，即使前

者的狭义所指在表演中也包括焰段、正杂剧与散段等内容，依然是一种综合形

态，而参军戏在某种意义上只相当于其中的“散段”。似乎可以说，狭义的宋

杂剧主要是吸纳了参军戏的表演方式，并使脚色有了变化后逐步形成的。在参

军戏起源时，表演是在宫廷中，参军作为受辱对象本为一官员。后来戏逗参军

者的名称确定为“苍鹘”，参军成为假官，演出场所也由宫廷改为非特定场

合。然而，两两戏辱的表演若抛开参军色“官”的身份则可以表现更广阔的社

会内容，这样，表演的程式性得以发展，扮演的假定性更趋强化。所以，副净

副末的表演中，形式上是参军戏的继承，而内容量则大大扩展了，于是在表演

中若有必要才“或添一人曰装孤”，这就使得角色体制也得到了发展。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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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杂剧在吸收参军戏的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表演样式丰富了，戏剧性及假

定性增强了，脚色类型也增加了。宋杂剧在其发展形成中保留了参军戏的演出

样式，反映出戏曲演化进展的复杂轨迹，证明戏曲的发展确非一对一、单线递

进式的，而是多元因素相互吸纳融合的结果。 

    杂剧演出“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并不表明四五个不同角色同时上

场演出，也可能有相同脚色的几人同演一场，比如宋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四孤

夜宴”，金院本名目中则有“双判孤”。在河南安阳小南海宋墓壁画图中可看

出官扮者为二人，而荥阳石棺线刻杂剧图中的副净也有两个。 

    关于宋杂剧三段式表演何时形成，可以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

舍众伎”：“……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

段……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本是鉴戒，或

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

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成，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

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与之基本相同的

记载出现在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从上引的两条资料其中说：

“杂扮......乃杂剧之散段”形成的时间与原因是：“……顷在汴京时，村落

野夫，罕得入成，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引自

《梦粱录》）”这一演出形式到南宋临安继续发展后“打和鼓、撚梢子、散耍

皆是也” 可看出宋杂剧三段式表演体制在北宋时已形成。而且，在北宋的戏

曲文物中，河南偃师李村镇酒流沟水库宋墓出土的三块砖雕，依次为艳段，即

引戏色单独一人展示画轴的一块；正杂剧，即装孤与引戏正在表演的一块；散

段，市井人物（副末）逗弄村落野夫（副净），“以资笑端”的一块。  

三 

    杂剧的发展可以比较典型的代表戏曲演变的轨迹，但是作为表演艺术

的戏曲活动，舞台是其基本的场所，其发展状况对于戏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

义。通过文献资料记载以及戏曲文物，我们可以看出，宋金时期,重要的杂剧

表演场所有庭院、广场、街道、家庭内室等。这些地方作为各种演出活动的重

要场所，自始至终对戏曲的生存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研究戏曲表演场

所的变化对戏曲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些场所还不够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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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金戏曲文物中，有典型意义的杂剧表演场所有两种，一种是河南

安阳蒋村金大定 26 年（1186）的戏台模型，山西侯马金大安二年（1210）董

明墓戏台模型[10]和侯马 104 号金墓戏台模型[11]。一种为河南登封中岳庙金

承安五年（1200）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 碑中的“路台”即露台形

象。它们都是金代文物。 

    戏曲活动就其存在和表现形式来讲是一种表演艺术，这就需要有相应

的场所。从戏曲活动表演场所的发展来看，到宋金时期首先是露台被当做献演

杂剧的主要场所。主要是寺庙中的露台和街道广场等处节庆时临时搭建的露

台、山棚等。寺庙中的露台并非专门的表演场所，它同时还有献祭其他物品的

功用，而在一般情况下，街道广场等处的露台等在节庆过后也往往被拆除。所

以发展到金代，露台献演杂剧的功能逐渐让位于专门的舞台。但舞台的出现更

是表演艺术适应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对于成熟形态的、以装扮故事为主的戏曲表演如何形成，目前我们还

不能完全认识清楚。但金代戏曲舞台模型的出现，使我们对史料记载有了深入

的认识，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有了可寻求的路径。戏曲的发生、发展是

多元的，这体现在其源头和地域的多元性、构成其艺术因素和其表现形式的多

元性等方面[12](P1)。而在成熟戏曲得以产生的演进路径上，我们从戏曲文物

和文字资料印证中可看出它起码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在杂剧的戏谑表演中添加

故事性装扮表演，使游戏性的娱目功能转为故事性的观赏功能。其一是由说唱

表演转变为现身扮演，使纯娱耳的艺术转变为全方位娱人的成熟戏曲。 

    这里，我们选择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金代戏曲文物，参考文献资料说

明这一问题。一个是河南安阳蒋村金墓戏台模型，另一个是山西侯马董明墓舞

台模型。就其人物的装扮和表演样式来看，前者舞台上的演出为说唱表演，后

者舞台上的人物则是五名杂剧脚色。 

    舞台一般上面有顶盖，后来进一步发展，从一面砌墙三面观成为三面

砌墙一面观。而杂剧艺术登上有顶盖的舞台表明其已脱离“杂”而向着演

“剧”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可以说，在舞台出现之前，杂剧的特点就是

以其“杂”，即包括众多的杂耍技艺的演出来增加观赏性，以吸引更多观众，

舞台的出现则表明其“剧”的特性已经形成，此时的它完全可以靠自身有情节

的故事性和有伴奏演唱的装扮表演来吸引观众。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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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不识勾栏》中有如下描写：“[四]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

伙。中间里一个央人货，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三]念了会诗共

词，说了会赋与歌，无差错。唇天口地无高下，巧语花言记许多。临绝末，道

乐地头摄脚，爨罢将幺拔。[二]一个妆做了张太公，他改作小二哥……”。这

一段描写向我们透露了院本中戏曲表演形态的转变，它和侯马董明墓舞台上的

杂剧角色展示的场面，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处于同一路径的形态演变中。 

    在说唱技艺中，诸宫调最具有转变为成熟形态戏曲的条件，那就是把

其说唱内容变为现身扮演，这样，其原就具有的有音乐伴奏的说唱、有情节冲

突的故事内容，在施与耳的影响上加入了施与目的观赏性，艺术魅力大大增加

了，自身形态、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南戏《张协状元》的开头，就是诸宫调说

唱表演，但到了张叶（协）遇强人一段时，内容转为：“那张叶性分如何？慈

鸦共喜鹊同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似恁说唱诸宫调，何如把话文敷演。后行脚

色，力齐鼓儿，饶个撺辍，末泥色饶个踏场”，下面就是故事性的人物扮演。

安阳蒋村的舞台模型上人物的表演就处于这一路向成熟戏曲形态的演变中。作

为登上舞台的表演，它表现的是由诸宫调向人物出场扮演故事前的一个场面。

除了南戏，北方宋金时期遗留在民间的演出也可以证明这种转变，如山西曲沃

的宋代宗教祭祀仪式剧《坐后土》等[13]，都反映出由说唱形式向代言体戏剧

表演转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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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我们根据对宋金戏曲文物的研究，得出“五个脚色的记载材料说明的实际

是他们在表演中的不同表现，并列到一起以表现它们在表演中协调运作，共同

使场面得以发展的情况”这一结论以后。欣喜的看到董每勘先生反驳王国维

《古锯脚色考》中对末尼的解释时曾说：“末尼——戏头如果和引戏一样掌管

编排命令之事，何必老是在一起并举……处处并存，他俩的作用一定有所不

同。”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过得硬的证明材料，所以他的卓见还不怎么为人们

所重视。现在结合地下出土文物可知，董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 

  

 




